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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连污防指办〔2019〕23 号

关于印发《连云港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各相关单位：

现将《连云港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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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连云港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

连云港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19年4月11日

连云港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19年4月11日印发



附件：

连云港市 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市 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完成省下

达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按照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降尘治车”蓝天保卫一号行动工作方

案>的函》（苏污防攻坚指办〔2019〕26号）等文件要求，制定

本方案。

一、攻坚目标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解决影响我市空气质量的

突出问题为重点，通过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

构的优化调整以及重点时段的空气质量管控，力争我市 2019年

4 月 PM2.5浓度同比下降 10%，降低至 45微克/立方米；确保我

市 2019年 PM2.5浓度降低至 43微克/立方米，空气优良率提升至

77.5%。

二、攻坚事项

（一）狠抓燃煤污染治理。

1.持续削减煤炭消费总量。4月底前，制定燃煤锅炉年度整

治方案，力争 10月底前完成所有锅炉的分类整治，其中 35蒸吨

/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或拆除，65蒸吨/小时及

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其他燃煤锅炉全部达到重



点地区特别排放限值要求，严查重处燃煤锅炉死灰复燃行为。12

月底前，所有燃煤发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淘汰连云港碱业

有限公司 1.8 万千瓦发电机组。（牵头部门：市生态环境局，配

合部门：市发改委。各项工作均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负责具体落实，以下不再列出）

5月底前，对国、省控点位周边 3公里范围内燃煤使用情况

进行详细排查，列入清单并全面清理。9月底前，对清理工作全

面开展“回头看”。加大散煤销售的排查和清理力度，发现高污

染燃料禁燃区内销售散煤的，依法严肃查处。（牵头部门：市生

态环境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狠抓工业污染治理。

2.加强工业废气污染排查治理。镔鑫钢铁、兴鑫钢铁、亚新

钢铁、华乐合金四家企业力争 6 月底前完成超低排放改造，12

月底前完成无组织排放治理，厂内所有散状物料储存、输送及主

要生产车间应密闭或封闭，所有物料落料点、破碎筛分设备等，

应配备集气罩和除尘设施，或采取喷雾等抑尘措施。12月底前，

电力、钢铁企业基本完成“烟气脱白”，晨兴环保完成尾气提标改

造。对存在自动在线监测、例行监测弄虚作假的第三方单位，一

经发现，立即取消相应资格，并移交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牵头部门：市生态环境局）

3.扎实推进重点行业 VOCs 治理。结合走航监测等手段，4

月底前排定重点 VOCs监管企业名单，重点监管企业必须在 8月



底前完成废气治理设施升级改造，进一步削减 VOCs排放量。6

月底前，全面取缔工业企业、汽修露天喷涂作业。化工、家具制

造等行业 VOCs达不到新标准要求的，一律停产整治。（牵头部

门：市生态环境局，配合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4.彻底清理“散乱污”企业。4 月底前，各县区建立“散乱污”

企业的动态管理机制，发现“散乱污”企业，一律实施分类整治。

其中，对于关停取缔类的，要做到“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水、

用电，清除原料、产品和生产设备）；对整合搬迁类，要依法依

规办理审批手续；对升级改造类，对标先进企业实施深度治理。

坚决杜绝“散乱污”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污”项目异地转移、

死灰复燃。（牵头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配合

部门：市供电公司、自来水公司）

（三）狠抓机动车船污染治理。

5.实施重点运输车船监督检查。4月起，开展联合执法，对

全市重点路段柴油货车进行检查，严查重罚尾气超标、超限超载、

车身车轮带泥、抛洒滴漏、覆盖不严等行为。6月底前，完成在

本地从事运输业务企业的登记调查，建立运输企业信息库并定期

更新。每查处一次违法违规行为，由市交通运输局责令运输责任

单位停止运营一周，连续三次违规的运输单位，责令退出运输市

场。（牵头部门：市公安局，配合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城管局、

生态环境局）

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更新。12



月底前，全市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老旧机动车 1000辆以

上。（牵头部门：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

5月底前，聘请专家开展针对机动车尾气检测机构的专项检

查，严肃查处车辆检测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完善机动车检测

与维护（I/M）制度。（牵头部门：市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

配合部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推进绿色港口建设。大力推进标准化、专业化船舶发展，加

快淘汰老旧落后船型，年内新建港口岸电系统 24套。（牵头部门：

市交通运输局）

6.开展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12月底前，完成非道路移动

机械摸底调查，对主城区“冒黑烟”非道路移动源开展联合抽查，

依法对“冒黑烟”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单位进行处罚，对使用不符

合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单位责令停止施工一周。（牵头部门：

市生态环境局，配合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管局、交通

运输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港口集团）

7.完善油品管理制度。4月底前，建立成品油销售重点监管

单位台账和执法台账制度，制定抽检计划。禁止销售低于国六标

准的车用汽柴油，对炼油厂、储油库、加油（气）站和企业自备

油库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对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沿线加油站

（点）销售车用尿素情况进行监督抽查，建立检查台账，对两次

检测均不合格的成品油经营企业，取消经营资格。开展打击黑加

油站点专项行动，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确保黑加油站点清零。



（牵头部门：市商务局，配合部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

（四）狠抓扬尘污染治理。

8.加大扬尘污染控制力度。4月底前，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

各县区、乡镇、街道和居委会的管控范围。全市各类工地必须严

格落实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

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要求，对

发现的未达标工地一律要求停产整治。涉及建筑、围墙、临时设

施拆除、城镇道路开挖、风钻或清扫的，须配备雾炮车、洒水车

等，采取不间断喷淋、洒水等抑尘措施。6月底前，开展新一轮

混凝土搅拌站专项整治，全面取缔非法混凝土搅拌站，合法混凝

土搅拌站严格落实各项防尘措施。（牵头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配合部门：市城管局、交通局、生态环境环境局）

6月底前，取缔所有非法港口码头，10月底前，各港口码头

完成露天堆场防风抑尘网、围墙、防护林等防尘屏障的设置和装、

卸料口联动除尘与喷淋装置的安装，落实输送廊道密闭、物料覆

盖等措施。加强出入口通道以及两侧各 50米范围内的保洁，场

内道路路面及出入口至主干道范围内道路必须硬化，及时修复破

损路面，保持路面清洁，出口处硬化路面宽度不小于出口宽度。

整改完成前，一律停止装卸作业或运营。（牵头部门：市交通运

输局，配合部门：港口集团）

9.加大道路保洁频次。全年对城市主次干道全部实行机械化

保洁，每日实施不少于 3次洒水降尘，雾炮车每日对重点地区道



路两侧树冠落尘进行冲洗。对于柴油车运输频繁的大港路、新光

路、海连西路等重点路段，按照管理职责进行重点保洁，提高保

洁频次。冬季低温不具备洒水条件情况下，加大吸扫和人工保洁

频次。（牵头部门：市城管局）

（五）狠抓城乡面源污染治理。

10.严格控制面源污染。强化县、区政府露天焚烧监管主体

责任，各县区组织乡镇/街道开展不间断巡查，严肃查处露天焚

烧秸秆、落叶、垃圾等行为。加强餐饮油烟污染治理，对发现的

未按要求燃用清洁能源、未配套安装并正常使用油烟收集处理装

置的餐饮企业，一律停业整顿。全面取缔露天烧烤，严肃查处室

内烧烤油烟直排。（牵头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城管局，配合部

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六）狠抓重点区域、时段污染管控。

11.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持续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

施项目清单，进一步细化重污染天气停限产工序，提高可操作性。

当省发布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要求时，第一时间组织相关单位落

实停限产等管控措施。（牵头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12.强化国控点位周边问题的排查与整治。5月底前，对国、

省控点位周边突出环境问题进行详细排查，逐一制定整改措施，

挂图作战、逐一销号，大幅降低周边异常污染。（牵头部门：市

生态环境局）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

相关市领导担任副总指挥、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任成员的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组，由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统筹开

展攻坚工作。各地党委、政府（管委会）是大气污染防治的责任

主体，党政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带头责任，亲自协调组织，亲自

推动落实。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定期通报县区、乡镇/

街道空气质量状况，制定考核问责办法并严格落实。

（二）开展督查检查。4月份开展“降尘治车”蓝天保卫一号

行动期间，各县区要开展不间断检查。其中，东海县、灌云县、

灌南县、赣榆区、海州区、连云区、开发区工作日原则上白天安

排不少于 2个检查组，其他区安排不少于 1个检查组，各县区夜

间和周末安排不少于 1个检查组（高新区、云台山景区视情况组

织检查）。同时，组织乡镇/街道持续采用秸秆禁烧模式，明确露

天焚烧管控巡查带队领导及责任人，针对 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

煤锅炉使用以及杂草、落叶、垃圾等露天焚烧问题，组织开展不

间断巡查。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管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每天安排不少于 2个检查组，针对车辆违规运营、

建筑施工工地、拆迁工地、渣土车以及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散煤

销售等问题进行不间断检查。请各县区、市各相关部门于 4 月

15日下午下班前将检查人员安排报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

部备案（将附件 1 报送至邮箱：lyghbdqc@163.com）。5 月份及



以后，视情况另行安排督查检查工作。

（三）推动问题解决。此次攻坚行动的重点在于推动问题的

解决。各县、区检查组和市督查组第一时间将检查情况（附件 2）

报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邮箱：lyghbdqc@163.com），

由市指挥部第一时间进行交办处理。对交办问题未按时得到解决，

环境问题依然突出的县区和单位，由市指挥部对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进行约谈、曝光，必要时提请纪检监察部门进行问责，并在年

底的相关考核中酌情扣分。

附件：1. 各县区、单位检查人员排班计划

2. 每日督查发现问题清单

3. 全市 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任务分解表

（联系人：严建军，联系电话：80820037）

连云港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

2019年 4月 11日



附件 1：

各县区、单位检查人员排班计划

序号 县区/部门 检查时间 带班领导 巡查人员 检查事项

1

2

备注：各县区、部门原则上每月 1日报送当月排班计划至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邮箱：

lyghbdqc@163.com。

mailto:lyghbdqc@163.com


附件 2：

每日督查发现问题清单

序号 县区 存在问题的单位 详细地址 问题详细描述 备注

1

2

3

备注：1、请各督查组督查结束后，第一时间将问题清单报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邮箱：

lyghbdqc@163.com，由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交办处理。

2、请同步提供照片等问题佐证材料。



附件 3：

全市 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任务分解表

序号 攻坚事项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市级牵头部门

1

狠抓燃煤污

染管控

持续削减煤

炭消费总量

制定燃煤锅炉年度整治方案。 4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2
对燃煤锅炉实施分类整治，其中 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实施

清洁能源替代或拆除，65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超低

排放改造，其他燃煤锅炉全部达到重点地区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10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3 所有燃煤发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12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4 淘汰连云港碱业有限公司 1.8万千瓦发电机组。 12月底 市发改委

5
清理城区散

煤销售、使用

行为

对国、省控点位周边 3 公里范围内燃煤使用情况进行详细排查，列

入清单并全面清理。
5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6 对清理工作全面开展“回头看”。 9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7
加大散煤销售的排查和清理力度，发现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销售散

煤的，依法严肃查处。
攻坚期间

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8

狠抓工业污

染治理

加强工业废

气污染排查

治理

督促镔鑫钢铁、兴鑫钢铁、亚新钢铁、华乐合金四家企业完成超低

排放改造。
6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9

镔鑫钢铁、兴鑫钢铁、亚新钢铁、华乐合金四家企业完成无组织排

放治理，厂内所有散状物料储存、输送及主要生产车间应密闭或封

闭，所有物料落料点、破碎筛分设备等，应配备集气罩和除尘设施，

或采取喷雾等抑尘措施。

12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10 电力、钢铁企业基本完成“烟气脱白”。 12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11 晨兴环保完成尾气提标改造。 12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12
对存在自动在线监测、例行监测弄虚作假的第三方单位，一经发现，

立即取消相应资格，并移交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攻坚期间 市生态环境局

13 扎实推进重 开展 VOCs走航监测，排定重点 VOCs监管企业清单。 4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序号 攻坚事项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市级牵头部门

点行业 VOCs
治理

14
列入重点监管的企业完成废气治理设施升级改造，进一步削减

VOCs排放量。
8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15
全面取缔工业企业、汽修露天喷涂作业。

6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市交通运输局

16 化工、家具制造等行业 VOCs达不到新标准要求的，一律停产整治。 攻坚期间 市生态环境局

17

彻底清理“散
乱污”企业

开展新一轮“散乱污”企业排查工作，各县区建立 “散乱污”动态管

理机制。
4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18

实施分类整治，对于关停取缔类的，要做到“两断三清”（切断工业

用水、用电，清除原料、产品和生产设备）；对整合搬迁类，要依

法依规办理审批手续；对升级改造类，对标先进企业实施深度治理。
攻坚期间

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市供电公司

市自来水公司

19

狠抓机动车

船污染治理

实施重点运

输车船监督

检查

开展联合执法，对钢铁、电力等物料运输量大的重点企业进出厂的

运输车辆以及全市重点路段柴油货车进行检查，严查重罚尾气超

标、超限超载、车身车轮带泥、抛洒滴漏、覆盖不严等行为。
攻坚期间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城管局

市生态环境局

20
完成在本地从事运输业务企业的登记调查，建立运输企业信息库并

定期更新。
6月底 市交通运输局

21
定期开展车辆聚集地执法检查，每查处一次违法违规行为，责令运

输责任单位停止运营一周，连续三次违规的运输单位，责令退出运

输市场。

全年
市交通运输局

22
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更新。全市淘汰国

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老旧机动车 1000辆以上
12月底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23
聘请专家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检测机构监管，严查重处车辆检测过程

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5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24 完善汽车检测与维护(I/M)制度。 5月底 市交通运输局

25
大力推进标准化、专业化船舶发展，加快淘汰老旧落后船型，年内

新建港口岸电系统 24套。
12月底前 市交通运输局



序号 攻坚事项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市级牵头部门

26

开展非道路

移动源污染

防治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

12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城管局、市

交通运输局、市水

利局、市农业农村

局、港口集团

27

开展主城区“冒黑烟”非道路移动源联合抽查，依法对“冒黑烟”非道

路移动机械使用单位进行处罚，对使用不符合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单位责令停止施工一周。
攻坚期间

市生态环境局、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城管局、市

交通运输局、市水

利局、市农业农村

局、港口集团

28

完善油品管

理制度

建立成品油销售重点监管单位台账和执法台账制度，制定抽检计

划。 4月底

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9

禁止销售低于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对炼油厂、储油库、加油（气）

站和企业自备油库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对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

沿线加油站（点）销售车用尿素情况进行监督抽查，对两次检测均

不合格的成品油经营企业，取消经营资格。

攻坚期间

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30

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确保黑加油

站点清零。
攻坚期间

市商务局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31
狠抓扬尘污

染治理

加大扬尘污

染控制力度

明确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各县区、乡镇、街道和居委会的管控范围。

攻坚期间

市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指挥部办

公室

32
全市各类工地必须严格落实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

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密闭运输“六个百
攻坚期间

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序号 攻坚事项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市级牵头部门

分之百”要求，对发现的未达标的一律停产整治。 市城管局

33

建筑、围墙、临时设施拆除，城镇道路开挖、风钻或清扫，必须配

备雾炮车、洒水车等，采取不间断喷淋、洒水等抑尘措施。
攻坚期间

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市交通局

市城管局

34
开展新一轮混凝土搅拌站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取缔非法混凝土搅拌

站，合法混凝土搅拌站严格落实各项防尘措施。 6月底

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市生态环境局

35 取缔所有非法港口码头。 6月底 市交通运输局

36

合法港口码头完成露天堆场防风抑尘网、围墙、防护林等防尘屏障

的设置和装、卸料口联动除尘与喷淋装置的安装，落实输送廊道密

闭、物料覆盖等措施。加强出入口通道以及两侧各 50米范围内的

保洁，场内道路路面及出入口至主干道范围内道路必须硬化，及时

修复破损路面，保持路面清洁，出口处硬化路面宽度不小于出口宽

度。整改完成前，一律停止装卸作业或运营。

12月底
市交通运输局

港口集团

37
加大道路保

洁频次

对城市主次干道全部实行机械化保洁，每日实施不少于 3次洒水降

尘，雾炮车每日对重点地区道路两侧树冠落尘进行冲洗。对于柴油

车运输频繁的大港路、新光路、海连西路等重点路段，按照管理职

责进行重点保洁，提高保洁频次。冬季低温不具备洒水条件情况下，

加大吸扫和人工保洁频次。

攻坚期间 市城管局

38

狠抓城乡面

源污染

严格控制面

源污染

各县、区、乡镇政府明确露天焚烧网格化监管主体责任人。

攻坚期间

市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指挥部办

公室

39
各县区组织乡镇/街道开展 24小时不间断巡查，严肃查处露天焚烧

秸秆、落叶、垃圾等行为。 攻坚期间

市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指挥部办

公室

40
加强餐饮油烟污染治理，对发现的未按要求燃用清洁能源、未配套

安装或未正常使用油烟收集处理装置的餐饮企业，一律停业整顿。
攻坚期间

市生态环境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



序号 攻坚事项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市级牵头部门

41 全面取缔露天烧烤。 攻坚期间 市城管局

42
狠抓重点区

域、时段污

染管控

有效应对重

污染天气

持续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项目清单，进一步细化重污染天

气停限产工序，提高可操作性。 攻坚期间

市生态环境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43

强化国控点

位周边问题

的排查与整

治

对国、省控点位周边突出环境问题进行详细排查，逐一制定整改措

施，挂图作战、逐一销号，大幅降低周边异常污染。
5月底 市生态环境局

备注：以上各项工作均需各县区政府具体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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